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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东北电气拟出售其实

际控制子公司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高才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的新东北电气（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2016年6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布《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

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问题与解答》”）。

本所律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问题与解答》的要求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

了专项核查。现本所根据本次专项核查的情况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

“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问题与解答》中要求核查的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东北电气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目的专项使用，不得直接

或间接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东北电气及标的资产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最近三年东北电气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东北电气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期间

东北电气历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

华核字（2015）48030001号”《关于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48190002 号”《关于东北电

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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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48170005号”《关于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东北电气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

具日期间，不存在公司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以及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二、关于最近三年东北电气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或者被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证监

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根据东北电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及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

（ http://www.csrc.gov.cn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中

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http://www.csrc.gov.cn/pub/jiangsu/）、中国裁判文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全 国 法 院 被 执 行 人 信 息 查 询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gsxt.saic.gov.cn)等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

告信息，东北电气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或者被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不存在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东北电气最近三年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东北电气公司章程的违规资金

占用及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2、东北电气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不存在曾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其他被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以下为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

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相关要求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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